附件：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首违免罚”事项清单（参照市局）
	序号
	处罚事项
	不予处罚的情形
	不予处罚的依据

	1
	在建筑物的屋顶和公共楼道堆放杂物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2
	在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建筑物的阳台外、窗外堆放、吊挂物品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3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建筑物的外立面安装的窗栏、防护网、遮阳（雨）篷等设施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4
	建筑物、构筑物的外立面出现污损影响市容，管理者未及时整修、清洁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5
	未按照规定的时间开启、关闭景观照明；未及时修复损坏景观照明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6
	城市雕塑和各种街景小品出现污损、破旧未及时更新、修复或者拆除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7
	对出现污损、破旧的公共设施未及时清洁维护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8
	擅自在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上空新建架空管线设施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9
	超出门和窗台营业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10
	擅自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广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加工生产、兜售物品、维修清洗车辆或者堆放、晾晒物品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11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的商铺未遵守市容环卫规定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整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12
	户外广告、牌匾、标识的设置单位或者个人对污损、陈旧或者图案、文字、灯光显示不全的设施未及时维修、更新、清洗的，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未立即修复、拆除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13
	在建筑物、构筑物的外墙、公共楼道以及户外设施和树木上擅自张贴、涂写、刻画、吊挂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14
	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瓶罐、口香糖、包装袋等废弃物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15
	限时经营的便民临时市场开办者或者管理者未按照规定配置垃圾收集容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垃圾清扫和清运工作的；限时经营的便民临时市场经营者未自备垃圾袋（桶），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撤离市场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16
	犬在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排泄的粪便，携犬者未即时清除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17
	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18
	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责任人未履行养护管理职责的
	初次违法，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明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19
	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处罚
	初次违法，当事人主动关闭餐饮服务项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三条

	20
	封堵、改变专用烟道的处罚
	初次违法，当事人主动改正恢复原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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